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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平江县吉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委托湖南中誉生态环境

科技有限公司承担“4000 吨/年纳米氧化锌技改项目”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并签

订委托书，开展项目相关工作。 

国务院第 682 号令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：建设单位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

居民的意见；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中也提出了公众参与的具体要求；生态环境部

令第 4 号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要求，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

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。在项目中引入公众参与，可以让公众更了

解项目，了解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、看法和要求，从而使项目的规划更趋完善，

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。 

本项目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建设单位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

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；2025 年 11 月 1 日，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

平台进行项目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，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周边敏感点以张贴公告的

形式进行了项目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；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、2025 年 11 月 4 日

建设单位在《潇湘晨报》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建设单位对《4000 吨/年纳米氧化锌技改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。内容包括：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评报

告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。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）中第九条，“建

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其网站、建设

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（以下统称网络平

台），公开信息”。本项目委托书签订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因此本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内容及日期上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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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开方式 

2.2.1 网络 

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，公示网站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

示平台，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要求。建设单位

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在 https://www.eiacloud.com/gs/detail/1?id=51030VZlom，

开展项目第一次网络信息公示，网上公示截图见下图。 

 

图 2.1-1 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

2.2.2 其他 

未采取其他公示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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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第一次公示期间，未收到相关企业、个人相关意见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（1）公示内容 

公示内容包括：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

书的方式和途径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公众提出意见

的方式和途径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（2）公示时限 

环评单位根据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，建

设单位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~2025 年 11 月 8 日，进行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，

采取张贴公示、报纸公示、网络公示相结合的公众参与方式。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）中第十条，“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信息，建设单位征

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”。本项目位于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，为

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等符合经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，10 个工作日的

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。 

因此，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

https://www.js-eia.cn/project/detail?type=2&proid=e41b76b09b3ad0732e6b62951e22

3b78 开展项目第二次网络信息公示，公示时间 2025 年 11 月 1 日~2025 年 11 月

8 日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并同步公示了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调

查表。网上公示截图见下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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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  网络第二次公示截图 

3.2.2 报纸 

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）中第十一条中“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

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”

的要求。2025 年 11 月 1 日、2025 年 11 月 4 日建设单位在《潇湘晨报》进行了

第二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报纸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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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 报纸第一次公示截图 

 

图 3.2-3  报纸第二次公示截图 

3.2.3 张贴 

项目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在项目拟建地周边进行了张贴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

于 5 个工作日，项目拟建地周边是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，符合要求。

张贴照片如下： 

 



6 

  

颜家村 管委会 

  

秀水村 水屋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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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竹山  

图 3.2-4 周边公示截图 

3.2.4 其他 

未采取其他公示形式。 

3.3 查阅情况 

本项目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场所设置在项目建设单位，地址为：平江县吉成科

技有限责任公司，项目公示期内无公众前往查阅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在公示期间，暂未收到公众意见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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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

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企事业单位、个人意见 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企事业单位、个人意见，不存在意见采纳情况。 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

无未采纳的公众意见。 

6 报批前公开情况 

6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2025 年 11 月 12 日，建设单位对《4000 吨/年纳米氧化锌技改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进行了报批前网络公示。内容包括：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评报

告、公众参与说明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。

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内容及日期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要求。 

6.2 公开方式 

6.2.1 网络 

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开展本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报批前公示（https://www.eiacloud.com/gs/deta

il/1?id=51112rBYvr），本次报批前公示内容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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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.2-1 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

6.2.2 其他 

未采取其他公示形式。 

7 其他 

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平江县吉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档案室，可供环保部

门和公众查阅。 

查阅信息如下：联系人：刘先生，联系电话：13907333744 

建设单位地址：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伍市片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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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诚信承诺 

 

 


